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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5/2021_2022__E4_B8_AD_

E5_85_B1_E4_B8_AD_E5_c36_325388.htm （一九八一年三月三

十日） 中央和国务院同意国家农委《关于积极发展农村多种

经营的报告》，现转发给你们，望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研究

执行。（一）我国农业就总体来说有两个基本特点：一个是

每人平均耕地较少， 但山多， 水面、草原大，自然资源丰富

；一个是技术装备落后，但劳动力资源丰富。发展农村经济

必须从这一实际情况出发。 只有继续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确定的一系列方针、 政策，尊重客观规律，真正信任

和依靠亿万农民，精耕细作，因地制宜，合理利用和开发各

种资源，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才能保证我国农业建设的正常

进行。 搞好多种经营是发展商品经济的关键环节。务必要使

同志们懂得，没有充分发展的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我国的

农业不但不能实现现代化，就是摆脱困境也是不可能的。（

二）建国以来，我们在农业基本建设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资

金和人力，农业生产条件有了较大的改善，农业生产、其中

特别是粮食生产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基本上保证了十亿人口

的粮食供应。这个成绩是必须肯定的。 另一方面，也要看到

：在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下，对农业生产的指导，存在着很

大的片面性和严重的主观主义倾向。 长期以来， 我们把绝大

部分的注意力集中在有限的耕地上，而耕地又几乎只是集中

于种粮食作物。不少地区，为发展粮食作物而不讲具体条件

，不计生产成本，不问经济效益，不顾负担能力，制定不切



实际的大计划，追求无法实现的高指标。 结果， 粮食虽然在

一个短时期内增了产，但不必要地挤掉了多种经营和家庭副

业， 致使农业内部比例失调， 自然资源受到破坏，农民负担

沉重。这个教训是必须记取的。（三）农业同林业、牧业、

渔业和其它副业，粮食生产同经济作物生产，彼此既有相互

制约的一面，又有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一面。只要保持合

理的生产结构，建立良好的大农业生态体系，就能取得综合

发展的效果。为逐步确立这样一种结构，必须做好自然资源

调查和农业区划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制订分区的和全国的

国土利用总体规划，作为指导农业布局的科学依据。 随着人

口的增加和工业的发展，粮食供应的紧张状况，不可能在短

期内得到缓和，因此，对粮食问题决不可掉以轻心。粮食生

产必须继续抓紧。发展多种经营，决不能挤掉粮食。为发展

粮食生产而推广应用技术，兴办农田水利，改善物资供应，

改造低产田，提高单产与总产量等确有成效的措施，均不可

放松。但是，从过去多年和近两年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看

来，只有因地制宜， 才能最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 获得最大

的经济效益。违背因地制宜原则，单纯抓粮食，不仅多种经

营受到破坏，粮食生产最终也上不去。因地制宜，合理布局

，发展多种经营，会在资金、肥料等方面对粮食生产起保障

和促进作用，可收兼顾并利之效。此外，开展多种经营，还

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的商品化、专业化，为大量剩余劳动力

提供就业机会；有利于做到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

；有利于保持适于农业发展的自然生态环境。实践已经证明

，开展多种经营对于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巩固集体经济

，同样具有不容置疑的重大意义。 我国居民的食物构成，在



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除纯牧区外，还只能以粮食为主。

但是，充分利用目前的各种有利条件，多饲养一些草食禽畜

和鱼类，多生产一些食油、蔬菜、食糖、干果和野生植物淀

粉等产品，以代替部分粮食，逐渐使食物结构有所改进，又

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可能的。生产这些东西，有的要用点粮食

和耕地，有的不用粮食、不占耕地，却有广开生产门路、增

加收入之利，确实是大有发展余地的。 中央、国务院决定，

今后若干年要继续保持一定数量的粮食进口。各级人民政府

应在粮食供求平衡的条件内，有计划地逐步把农业经济内部

比例失调的状况调整过来。此项工作，方向要坚定，步子要

稳妥。要综合各种有关因素，反复分析，趋利避害，慎重决

策，稳步前进。 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开展多种经营，这

就是我们的方针。（四）三中全会以来，一些科学家和技术

人员对发展农业，调整布局，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意见。如：

要放眼于对全部国土的利用；要有大农业与大粮食的观点；

粮食要着重抓总产而不能只看种植面积；改变耕作制度要考

虑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因地制宜，重视经济效果；在南方

已经证明不适合种双季稻的地区适当缩小双季稻；在华北、

东北注意改单一粮食连作制为多种作物轮作制；要提倡科学

种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等等。对于这些建议，各地同志

应该高度重视，认真研究，通过反复试验，进行抉择，逐步

推行。中央、国务院希望造成一种风气和逐步形成相应的制

度，以便提供有利的条件，更大地发挥科学技术人员的作用

。（五）开展多种经营，要发挥集体和个人两个积极性。生

产队要根据当地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的状况和生产习惯，

推行在统一经营的前提下，按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的生产责



任制， 组织各种形式的专业队、 专业组、专业户、专业工。

同时要通过订立合同和其它形式，积极鼓励和支持社员个人

或合伙经营服务业、手工业、养殖业、运销业等。凡是适宜

社员个人经营的项目，尽量由农户自已去搞，生产队加以组

织和扶助。 不搞包产到户的地方，可以因地制宜，适当扩大

自留地、饲料地。两者面积的最高限度可达生产队耕地总面

积的百分之十五，各地的具体比例，由各省、市、自治区党

委和政府根据当地情况和社员群众的意见，分别确定，不要

一刀切。除农忙季节外，应允许一些半劳力和辅助劳力不出

集体工，以便专心从事力所能及的家庭副业（即允许存在群

众所说的“自留人”）。责成农委会同有关部门制订专门经

济法规，以保证国家对社会主义辅助经济和个体经济的积极

扶持有章可循。 农民在发展多种经营及其它各项生产中，由

于技术水平高低和付出劳动多少不同而出现收入上的差别，

因差别而出现竞争，是合理的。不应当把这种现象看成是资

本主义的两极分化，更不应当由此导致打击、限制多种经营

的错误做法。（六）多种经营，综合发展，应当作为我国繁

荣农村经济的一项战略性措施。落实这项措施，牵连的方面

很多，比如商品粮供应的平衡问题，国家、集体、个人三方

面利益的统筹兼顾问题等。因此，必须坚定而又审慎地、积

极而又稳步地前进。关键问题之一，是把生产队的自主权、

农民的主动性和国家经济计划的要求协调起来。中央、国务

院建议逐步推广经济合同制，条件具备的地方可以先行试点

。粮食征购任务和经济作物的收购任务，由国家收购部门同

生产队订立合同，确定双方应承担的义务。生产队保证完成

合同规定的交售任务，对作物种植面积有权自行灵活安排，



剩余的产品，有权自行处理。（七）开展多种经营，要组织

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切实解决产供销和技术指导等方面的

问题。农业、工业、商业供销、交通运输、财政金融、科学

技术各部门，都要把这项工作作为重要任务。要使各行各业

的同志、首先是各级干部了解：如果我们不首先关心和切实

解决八亿农民的温饱和富裕问题，只是考虑向他们多购取城

市需要的各种农副产品，而忘记千方百计帮助农民多生产这

些产品，杀鸡取卵，竭泽而渔，那是根本谈不上整个现代化

建设事业的发展。 改善农村集体经济的管理方法，调整农业

内部的生产结构，建立农工商综合经营的农业经济体制，都

是我国经济建设中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都是摆在全党面前

的新课题。我们必须重新学习。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从中

央、国务院到地方各级党委、政府，除紧紧抓好当前的各项

工作外，还应亲自动手，组织干部和技术人员，对农村经济

进行系统周密的调查和试点，研究新情况，发现新问题，取

得新知识，提出新建议，积累新经验，使我国农村社会主义

事业更有活力，更加蓬勃地向前发展，逐步走出一条适合国

情的发展农业的路子。 （国家农委《关于积极发展农村多种

经营的报告》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